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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中期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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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南華證券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56,290 68,538
其他收入 2 3,262 3,356
投資物業公允值轉變之收益 18,000 11,000
長期投資公允值減值回撥 – 1,610
按公平值計算及於損益賬處理的
財務資產之未實現虧損淨額 (14,082) –

短期投資公允值減值 – (7,456)
應收貸款減值 (10,722) (2,650)
其他經營支出 (49,233) (52,475)

經營業務之溢利 2及3 3,515 21,923

融資成本 (794) (535)

除稅前溢利 2,721 21,388

稅項 4 (48) –

期內溢利 2,673 21,388

應佔：
母公司股東 2,656 21,375
少數股東權益 17 13

2,673 21,388

每股基本盈利 6 港幣0.05仙 港幣0.44仙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4,410 4,952
投資物業 7 143,000 125,000
無形資產 755 836
其他資產 5,853 5,959
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長期投資 14,222 13,975
長期應收貸款 7,359 5,228
遞延稅項資產 2,792 2,792

178,391 158,742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資產／
短期投資 60,482 66,694

應收貸款 146,522 174,557
應收款項 8 68,588 30,105
應退回稅款 47 –
其他應收賬款、預付款項及按金 22,459 6,706
居間控股公司之欠款 – 4,076
有抵押定期存款 5,500 5,500
客戶信託存款 216,391 334,288
現金及銀行結餘 71,871 51,691

591,860 673,617

資產總額 770,251 832,35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1,550 121,550
儲備 203,890 185,490

母公司股東權益 325,440 307,040
少數股東權益 1,388 1,371

權益總額 326,828 308,411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194 302
銀行及其他借款，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56,086 29,522

56,280 29,824
流動負債
客戶之存款 197,001 294,993
應付款項 8 76,829 64,323
應付稅項 1,756 1,775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 8,418 8,503
融資租賃承擔 214 205
銀行及其他借款，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102,106 124,325
應付居間控股公司之款項 819 –

387,143 494,124

負債總額 443,423 523,948

權益及負債總額 770,251 832,359

附註 :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及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四號之<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本中期財務報表應與二零零四年年度財務報表一同閱讀。

除下文所披露外，編製中期財務報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
一致。

二零零五年，本集團已採納多個新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統稱「新準
則」），新準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的財務期間生效。新準則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1 財務報表之表達形式
香港會計準則7 現金流量表
香港會計準則8 會計政策、會計評估及錯誤之轉變
香港會計準則10 結算日後事項
香港會計準則12 所得稅
香港會計準則14 分部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16 物業、機器及設備
香港會計準則17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18 收入
香港會計準則19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24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27 綜合及分別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32 財務工具 :披露與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33 每股盈利
香港會計準則34 中期財務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36 資產減值
香港會計準則37 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38 無形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39 財務工具：確認及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39並不准許根據其標準按追溯基準確認、不再確認及計量財務資產及負債。本集團採納早前香港會
計實務準則24「投資證券會計法」處理於二零零四年證券投資之比較資料。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本集團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39分類及計量其證券投資。按香港會計準則39，本集團之財務資產被分類為「按公平值列賬及在
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資產」或「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彼等分別以公平值計量，而其公平值之轉變則分別於損益賬
及權益中列賬。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此變更並無對於資產及負債之數字構成重大影響。

除若干賬目陳述及披露外，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並沒因採納新財務報告準則而構成重大轉變。

(2) 分部資料

(a) 本集團按業務劃分之經營業務溢利貢獻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證券買賣 孖展融資 企業顧問 物業投資
經紀收入 及投資 及信貸借款 及包銷 及其他 沖銷 合併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
對外銷售 32,199 4,201 16,604 4,326 2,222 – 59,552
分部間銷售 – – 265 – – (265) –

32,199 4,201 16,869 4,326 2,222 (265) 59,552

分部結果 277 (11,917) (2,335) (765) 18,255 3,515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證券買賣 孖展融資 企業顧問 物業投資
經紀收入 及投資 及信貸借款 及包銷 及其他 沖銷 合併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
對外銷售 43,717 6,110 16,057 4,156 1,854 – 71,894
分部間銷售 – – 308 – – (308) –

43,717 6,110 16,365 4,156 1,854 (308) 71,894

分部結果 7,268 (1,003) 5,135 (403) 10,926 21,923

(b) 本集團超過90%之收入及業績來自香港經營之業務。

(3) 折舊

期內經營業務之溢利已扣除約1,336,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574,000港元）有關本集團之
固定資產的折舊。

(4)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年內在香港賺取之應課稅溢利，以現行稅率17.5%（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7.5%）
作準備。於其他地方賺取之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在經營國家現行稅率計算。

(5) 中期股息

董事局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6)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溢利2,656,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1,375,000港元）及本年
度已發行之4,861,990,940股普通股（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861,990,940股普通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之認股權證行使價較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份平均市價為高，故此概無呈列每股攤薄盈
利。

由於期內均並無攤薄影響，故並無顯示每股攤薄盈利。

(7) 投資物業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乃以公開市場價格列賬，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由獨立專業測量師邦盟㶅駿評估有限公司釐
定。

(8) 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

本集團所有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均為90日以內。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上半年度，由於本地股票市場受美國及香港息率上升及國內政府經濟政策影響，股票零售市場活動
之增長因而受到嚴重衝擊。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首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股東應佔溢利為2,7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比較
下降18,700,000港元。本集團營業額下降18%由68,500,000港元減至56,300,000港元。

在本集團不斷致力減低直接及間接成本而不削弱我們任何之服務標準下，行政和經營開支較去年同期
進一步減少6%至49,200,000港元。

股票經紀、買賣及投資服務

本集團正面對來自銀行業對股票零售市場的強烈競爭，加上疲弱的市場氣氛及零售投資者焦點轉移至
上漲的物業市場，本集團股票經紀業務收入較去年同期下降26%至32,200,000港元。因此，截至二零零
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盈利由去年同期之7,300,000港元下降至300,000港元。

於本期間，本地證券市場大幅波動，恆生指數由二零零五年年初之14230點最低下跌至13320點，於二零
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回升至 14201點收市。股票買賣及投資收入為 4,2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
6,100,000港元。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資產之未實現虧損淨額為14,100,000港元，因此，
此分部之整體虧損為11,900,000港元。於本期間末，本集團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資產為
60,500,000港元及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為14,200,000港元。

孖展融資及信貸

來自孖展融資活動及信貸借款業務之整體收入上升3%至16,9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由於應收貸款減值較去年同期之2,700,000港元增加至10,700,000港元，此分部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止錄得虧損2,300,000港元，去年同期則錄得盈利5,100,000港元。孖展融資活動及信貸借款業務之
貸款及墊款組合為153,900,000港元，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降25,900,000港元。

企業顧問及包銷

此分部之收入與去年同期比較增加4%至4,300,000港元。由於在中國內地開設了新業務點而增加額外
成本，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首六個月，本分部錄得虧損8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虧損
400,000港元。

物業投資及其他

與二零零四年中期業績比較，來自力寶中心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上升20%至2,200,000港元。由於本地
物業市場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持續上漲，本集團參考於資產負債表結算日當日之公開市場價值，重新
評估投資物業之價值，因而錄得投資物業之公允值增加為18,0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多間銀行向本集團提供每年續期之銀行融資。股票孖展融資業務之銀行融資以孖展客戶及本集團之證
券作抵押。信貸業務之銀行融資屬毋需抵押貸款。所有銀行融資均由本公司作擔保。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計股票孖展融資及私人信貸業務之長期銀行借款額為53,300,000
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000,000港元），若與本集團股東資金326,800,000港元（二零零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8,400,000港元）相比，其資本負債比率約16.3%（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4%）。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沒有因兌換率波動及任何相關對𢓭而承受重大風險。

股本結構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及截至本公佈日為止，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債務證券。

投資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根據香港會計準則39，所有長期投資被訂為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而所有短期
投資被訂為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資產。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公平值上升了300,000港元，可供出售之
財務資產因而相對上升。

在淨買入4,000,000港元加上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資產之未實現虧損淨額14,100,000港
元及出售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資產收益3,900,000港元後，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
理之財務資產整體減少6,200,000港元。

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就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作出重大收購及出售。

資產抵押、或然負債及承諾

與最近期刊發的年報比較，本集團資產抵押、或然負債及承諾均無重大改變。

前景

在美國及香港息率上升及全球油價波動之壓力下，本地經濟復甦及熱錢流入仍能帶動香港股票市場，
市場活動可望於下半年有所改善。

面對劇烈的競爭及資金成本上升，本集團將會不斷透過不同的財務產品分散本公司之收入組合。同時，
本集團將會持續嚴謹地監控成本結構及效益。

僱員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總數約203人（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約193人）。

本集團視僱員為最有價值的資產。除薪金以外，還有其他員工福利，例如醫療津貼、人壽保險、公積金
及外間培訓課程津貼，並為已在證券及期貨事務委員會註冊之員工安排持續專業培訓。僱員的表現通
常每年評審一次，而薪金的調整亦與市場看齊。此外，按工作表現，個別僱員更可於年終獲取酌情的花
紅。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八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

中期股息

董事局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無）。

購買、贖回或出售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
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中之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守
則條文A.4.1及A.4.2之事宜除外：

(i) 非執行董事並無按照守則之規定訂明任期。然而，彼等均須遵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之規定，輪值
告退並膺選連任。

(ii)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之規定，現有三分之一之董事（或如果董事數目不是三或為三之倍數，則
數目為最接近三分之一）須於本公司每年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但並無要求董事須至少每三
年輪值告退一次。另外，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之規定，任何獲委任以填補臨時空缺之董事，其
任期只至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屆時可膺選連任。

為符合守則之守則條文規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之有關條文將會作出檢討，並擬作修訂，以規定每名
董事須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及所有獲委派已填補臨時空缺之董事，均須於獲委任後之首次股東
大會上由股東選任。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根據守則之守則條文釐訂其職權範圍。審
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管本集團財務㶅報及內部監控制度。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分
別為謝黃小燕女士、Hon. Raymond Arthur William Sears, Q.C.及董渙樟先生，彼等均為本公司之獨立
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已連同管理層審閱有關編製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報告之財政
報告事宜，其中包括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

承董事局命
主席
吳鴻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 (1)執行董事：吳鴻生先生、Richard Howard Gorges先生、張賽娥女士、
陳慶華先生、吳春生先生及吳旭洋先生；及 (2)獨立非執行董事：謝黃小燕女士、Hon. Raymond Arthur
William Sears, Q.C.及董渙樟先生組成。


